
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
序号 类别 建议

1 名称
始兴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项目

采购需求书

2 项目业主情况

项目业主名称：韶关市始兴县人民医院

地址：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振兴路6号

联系电话：0751-3332127

联系人：王高鹏

3 中介服务名称始兴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项目

4
对中介服务机

构的资质要求

1.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：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及以

上

2.需要回避的机构：无。

5
服务内容和服

务要求

编制子项目：始兴县医共体总院精神病区提升改造项目

、始兴县医共体总医院安宁疗护病区建设项目初步设计

，建安费约521.1万元，改造面积约9044.27平方米，并

通过发改审批。

1、县医共体总医院精神病区提升改造，改造面积

7761.27㎡：

（1）拟利用始兴县公共卫生临床中心（慢性病防治院

）综合楼改造为始兴县医共体总医院牵头医院（人民医

院）精神病院区，改造面积7761.27㎡；

（2）原慢性病院的普通病房改造为精神病科专用病房

、普通活动场所、卫生间及沐浴间等改造、普通及精神

病房水电改造、消防设施设备改造、新风系统改造、影

像科业务用房改建、部分精神科类设施设备及办公家器



具采购及信息化集成系统模块机房、网络优化等建设；

（3）部分精神科类设施设备及办公家器具采购及信息

化集成系统模块机房、网络优化等建设；

（4）同时对室外污水管网建设、加建及更换室外围墙

、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硬化等附属工程。

2、县医共体总医院安宁疗护病区建设，改造面积约

1283㎡：

（1）安宁疗护病区建设；

相关安宁疗护设备采购（多参数监护仪、毫米波治疗仪

、无创呼吸机、射频热疗系统、体外冲击波治疗仪等）

；

6
合同履行地点

和方式

1.提供服务的时间：本项目服务期为 5 个工作日，自

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

2.地点：始兴县医共体总院牵头医院、始兴县公共卫生

临床中心

3.方式：电子版壹份、纸质版成果一式三份

7
公开选取方式

和计价标准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2.报价方式：报下浮率，15%-20%。

3.计价标准：工程设计费依据《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服

务承包取费导则》（2024 版）计取：工程设计阶段服

务成本取费＝基本服务成本×调整系数乘数×( 1±成

本系数），初步设计占总项目设计费用比例取 50%，最

终初步设计费用下浮 20%，本项目总投资约为 521.10 万

元。

8 服务时间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。本项

目服务期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。

9 验收

1.验收时间：服务完成后验收。

2.验收程序：项目业主自行验收，

3.验收标准：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企业标准和其他标

准等。

4.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：验收不合格的处理(整改、



重新制作、不再履行合同、解除合同、支付违约金、赔

偿采购人损失、依法宣告合同无效、依法撤销合同等),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法律以及项目实际情

况确定。

10 结算方式 按合同双方自行约定

11 违约责任

1.在合同履行期间，发包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，设计
人未开始设计工作的，不退还发包人已付的定金。

2.设计人对设计资料和文件出现的遗漏和错误负责修改
或补充。由于设计人员错误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损失，
设计人除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外，应免收直接受损失部
分的设计费，并赔偿发包人受到的全部损失(最高赔偿
金不超过合同价格)。

3.由于设计人自身原因，延误了按本合同第五条规定交
付设计资料及设计文件的时间，逾期超过30天时，发
包人有权解除合同，设计人应双倍返还定金。每延误
一天，应承担合同总设计费0.2%的逾期违约金，该违约
金可在设计费中扣减。

4.合同生效后，设计人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，应按本合
同金额赔偿发包人，并赔偿因解除合同而给发包人造
成的损失。

12
补充合同和

解决争议方式

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签订补

充合同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

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，

13 备注

1.如果监督管理部门对有关服务已经拟定“合同范本”,

业主单位、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使用有关“合同范

本”;如果监督管理部门未有“合同范本”,业主单位、

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

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拟定合同。

2.合同的实质性内容，应当与采购公告、采购结果的内

容一致。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合同标的、数量、质

量、价款或者报酬、履行期限、履行地点和方式、违约

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(即表格中的序号 1-10)。



3.合同的变更、终止等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

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
	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

